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物业服务项目（2026-2028）
采购需求

一、采购标的
1.项目背景及概述
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包括太庙园区、文化宫苗圃、五道口俱乐部及虎坊桥俱乐部等四个园区，其中太庙园区位于天安门东侧，原为明清两代皇帝祭祀祖先的太庙，始建于明永乐十八年（公元1420年），总面积19.7万平方米，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文化宫苗圃位于东城区左安门内百果园，总占地面积约5000平方米；五道口俱乐部位于海淀区成府路，总占地面积约12000平米；虎坊桥俱乐部位于西城区虎坊桥路，占地面积约10340平方米。
为保证文化宫各园区水电暖及设备设施正常运行，提升综合维修服务水平，开展本项目采购，服务内容包括水、暖、电力及综合维修，拟定服务时间为两年（服务起止日期以合同约定为准），服务范围包括文化宫太庙园区、文化宫苗圃和五道口俱乐部。  
本次采购服务总计需要15个岗位，其中:低压电工3名，高压电工4名，水暖工4名，综合维修人员4名，上述人员应具有相关执业资格。采购预算2,853,600.00元。
二、商务要求
1.服务时间及地点
服务时间：自合同签订日起两年，每年单独签订合同。
服务地点：文化宫太庙园区、文化宫苗圃和五道口俱乐部。
2.付款条件
[bookmark: _GoBack]中标人为采购人提供服务每满一个月，招标人按照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物业服务（设备运行与维修）月度考核表内容对投标人服务进行考核。月度考核得分90分以上为合格；90分-80分，扣除当月应支付服务费金额的5%；月度考核80分-70分，扣除当月应支付服务费金额的10%；月度考核70分以下，扣除当月应支付服务费金额的20%。
3.3.2采购人考核工作应在下一月度服务期开始后7个工作日内完成，并将考核结果发送投标人项目主要管理人员。中标人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对考核结果有异议的，应在收到考核结果后3个工作日内提出，未提出异议或逾期提出异议的，视为确认采购人考核结果。
3.3.3采购人考核结果经投标人确认（或视为确认）后采购人安排支付上月度服务费，采购人收到中标人开具等额的增值税普通发票后5个工作日内支付上月度服务费。
三、技术要求
1.基本要求
1.1 采购标的需实现的功能或者目标
本项目物业服务以保障项目场地正常运营、提升服务体验、营造安全有序的环境为核心目标，通过标准化、专业化、精细化的物业服务管理，为项目使用方提供优质、高效、便捷的后勤保障服务，确保项目场地设施设备正常运行，满足日常办公的物业服务需求，助力项目整体管理效能提升。
1.2需执行的国家相关标准、行业标准、地方标准或者其他标准、规范
《物业管理服务政府采购需求标准（办公场所类）（试行）》（财办库〔2024〕113号）。
2.服务内容及要求
2.1采购标的需满足的服务标准、期限、效率等要求
（一）服务内容
1）低压电工服务：负责文化宫太庙园区及低压电气系统设备日常运行、维护保养与维修，包含但不限于：太庙园区低压配电室24小时巡视，对低压配电系统进行操作、维修、维护保养；对配电室延展所出1级、2级、3级闸箱进行巡检、操作、接驳；太庙园区及文化宫苗圃所有用电设备如电灯、电热水气、食堂用电设备等巡检、维修及保养以及有可能产生的临时用电的接驳、巡检等工作。
2）高压电工服务：负责文化宫五道口俱乐部高压电气系统设备24小时值守及日常运行、维护保养与维修，包含但不限于：高压配电室24小时值守，对高压配电系统进行操作、维修、维护保养；对配电室延展所出1级、2级、3级闸箱巡检、操作、接驳；五道口俱乐部所有用电设备如电灯、电热水器、食堂用电设备等巡检、维修及保养以及有可能产生的临时用电的接驳、巡检等工作。
3）热力系统运行与维护：负责文化宫太庙园区热力系统及设备日常运行、维护保养与维修，包含但不限于：供热期间运维、值守、抄表、检修、抢修，供热期前后所开展的检修、打压试水、排查漏点并维修、实施调整供暖设备设施温度、确保供暖空间达到供热标准等工作。
4）给排水系统运行与维护：负责文化宫太庙园区及文化宫苗圃给排水系统、2000米雨污水外网日常运行、维修保养与维修，包括但不限于日常给排水系统巡查检修、发现损坏并适时开展抢修、维修，确保各用水点位上下贯通、确保园区各雨污水管道畅通无堵塞，汛期协助采购人进行防洪防汛相关工作。
5）综合维修服务：古建区、园区、办公区水、电、暖、设备设施、建筑墙地面、门窗、家具、锁具等简易维修。
6）其他服务：配合完成重要节点、重大活动及各类突发情况期间保障运行工作。
（二）人员要求
1）项目主要管理人员：项目服务人员15人中包含1名项目主要管理人员，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具有类似项目管理经验5年及以上，负责与采购人对接本项目所有事宜，包括但不限于文件签署、合同履行以及服务现场的协调调动，及时组织现场维修，并对现场维修质量进行监督把关，维修完成后及时向采购人进行汇报。
2）项目重点服务人员
（1）低压电工：驻场人员配备每月3人；具备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低压电工作业证或高压电工作业证），且具备从事此岗位工作8年及以上。
（2）高压电工：驻场人员配备每月4人；具备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压电工作业证），且具备从事此岗位工作8年及以上。
（3）水暖工：非供暖季驻场人员配备每月2人；供暖期间（11月15日-次年3月15日，含本市规定的提前及延长供暖期）驻场人员配备每月4人；具备从事给排水工程或水暖服务行业8年及以上，且具备持有特种作业证（特种作业有限空间作业证或焊工操作证之一）的人员不少于2人。
（4）综合维修工：驻场人员配备每月4人；具备从事此岗位工作8年及以上，且具备持有有效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特种作业操作证（高处作业操作证）的人员不少于 2 人。
采购人根据工作需要，可能对上述人员工种、数量及服务时长进行调整，双方按照实际配备人员工种、数量及服务时长，以投标人报价为依据，据实结算，总金额不超过本项目采购预算2,853,600.00元。
（三）服务要求
1）文化宫太庙园区低压电气系统及设备运行与维护
1.每日对各配电室进行1次巡视检查，在夏季高温季节的负荷高峰时段，每日巡视检查不少于2次。
2.每周对各配电室进行1次维护，主要内容为清洁室内卫生并对电气设备进行全面检查，每年三月或四月对配电室进行1次季节性检修及清扫维护。
3.每年汛期和冬季来临之前，对各配电室进行一次全面检查。
4.每天对各配电室进行24小时巡视，如有紧急停电等突发事件发生时，值班人员应立即采取紧急控制措施，并上报。
2）五道口俱乐部高压配电系统及设备运行与维护
1.全面熟悉掌握五道口俱乐部配电系统及各种电气设备、仪器仪表、电源管线的工作状态,熟悉系统内各种设备的运行原理，技术性能及操作程序，根据负荷情况及时调整供电设备的投入。
2.每天对五道口俱乐部高压配电室进行24小时值班值守。
3.每周对五道口俱乐部高压配电室设备运行及线路进行一次检查，每月对全院及家属院电气设备设施及线路进行一次检查。
4.雨季前对避雷设施和各变电室基础设施及电缆井等进行检查，及时消除安全隐患。
5.协助组长完成电气设备设施的检修、维护保养工作，发现故障及时排除，保证设备正常运行。
6.协助组长完成五道口俱乐部其他工作。
3）太庙园区换热系统及设备运行与维护
1. 换热站值守。供暖期间（11月15日-次年3月15日），对太庙园区换热站进行24小时值守。
2.除污器清洗。一、二次网除污器及机组设备上的Y型过滤器，在供暖期至少1个月清洗1次,非供暖期至少2～3个月清洗1次。
3.电机设备保养。电机水泵等设备的外表面,每1年刷一遍防护漆。
4.管道养护。非供暖期内,采取湿式保养法,对管道进行养护。
4）太庙园区及文化宫苗圃给排水系统、雨污水外网运行与维护
1.熟悉园区内的供水系统及消防用水位置。
2.每月至少巡视一次供水系统及消防用水有无损坏或滴漏，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并安排抢修。
3.每月至少巡视一次雨、污水井及排水系统，汛期（7月-8月）配合采购人随时巡视，发现异常及时上报，并安排抢修。
5）太庙园区及文化宫苗圃综合维修服务
对古建区、园区、办公区水、电、暖、设备设施、建筑墙地面、门窗、家具、锁具等简易维修。
1.时限要求
（1）水.电.暖急修项目：10分钟内到达现场，即时修复；
（2）一般维修项目：20分钟到达现场，当日修复；
（3）较大、复杂项目维修，3个日历日内维修；特殊情况不误时；
2.质量要求
（1）维修及时率达到100%以上；
（2）维修质量合格率达到98%以上；
2.2采购标的的其他技术、服务等要求
1.服务要求
（1）维修服务实行365天每天24小时报修接待，维修服务员工随时按规程接受报修任务。由发包方对维修质量进行监督。
（2）建立易耗件、常用件、重要配件物料库房，保障维修物料充足、更换及时。
3.验收标准
以招标人的北京市劳动人民文化宫物业服务（设备运行与维修）月度考核表为准
4.节能要求
中标人应熟悉管理区域能源消耗热点(照明、暖通、办公、设备、厨房等)、设备效率、建筑围护结构情况等;定期检查维护建筑围护结构及门窗,及时修复破损、渗漏部位,减少冷热空气渗透
5.节水要求
中标人应定期检查供水管网,及时修复漏点,减少水资源浪费。
6.反食品浪费要求
中标人应明确反食品浪费岗位和人员,协助采购人开展反食品浪费工作;应制定明确的反食品浪费管理目标和服务要求;定期监测食品浪费情况,开展自查,针对发现的问题及时整改。
7.其他要求
（1）投标人委派项目人员应遵守国家法律法规、采购人各项规则制度，各项操作应严格按照国家和地方相关规程进行。
（2）投标人应每年对服务保障人员进行不少于4次的员工培训，以及每年2次的职业技能与应急处置能力考核。
（3）投标人应按照采购人要求，及时做好上述服务内容的各项记录，并保存有序，随时备查。
（4）投标人应对服务过程中知悉的采购人国家秘密、敏感信息和采购人商业秘密严加保密。除非法律法规另有规定，或经采购人同意，投标人不得将其知悉的商业秘密和采购人提供的资料对外泄露或透露，也不得将其用于本服务内容之外的目的。
（5）所有服务人员需提供近一年内的体检报告，保障所有人员无重大疾病。
（6）对于特种作业人员必须满足《特种作业人员安全技术培训考核管理规定》要求，持证上岗。

